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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在天津地区设立QFLP，所涉及的法律规定为：

《关于本市开展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及其管理机构试点工作的暂行办法》（津发改财金[2011]1206号）
（《天津试点办法》）

《关于本市开展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及其管理机构试点工作的暂行办法的实施细则》（津发改财金[20
11]1207号）（《天津试点办法实施细则》）

1.管理模式

天津QFLP试点支持“外资管外资”、“外资管内资”两种管理模式。

1.1 QFLP基金管理人1.1.1 业务范围

（1）发起设立股权投资企业；

（2）受托管理股权投资企业资产；

（3）为所管理的股权投资企业投资的企业提供管理服务；

（4）股权投资咨询；

（5）经认定的其他股权投资相关业务。

1.1.2  注册资本认缴要求

实缴资本不少于1000万元或等值外币。

1.1.3 投资领域承诺



承诺QFLP基金重点投资于天津市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1.2.4 人员要求

高
级管理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公民或持有中国护照的居民，并且至少有两名同时具备以下条件的高
级管理人员：

（1）有五年以上从事股权投资或股权投资管理业务的经历；

（2）有两年以上高 级管理职务任职经历；

（3）有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股权投资经历或在中国的金融类从业经验；

（4）在蕞近五年内没有违规记录或尚在处理的经济纠纷诉讼案件，且个人信用记录良好。

1.1.5 银行托管

QFLP基金管理人必须委托在天津符合条件的商业银行总行或分行托管，托管银行对托管账户及账户资金
使用进行监督。

1.2 QFLP基金1.2.1 募集方式

QFLP基金可以全部由境外募集的外币资金构成，也可由境外募集外币资金和境内募集人民币资金共同构
成。

1.2.2 基金规模认缴

（1）单只股权投资企业的规模原则上不少于5亿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QFLP基金管理人应在股权投资企
业中认缴一定比例的资金（比例不超过5%）。

（2）QFLP基金管理人的结汇金额上限为QFLP基金实际到账金额的5%（包含累计结汇金额）。

1.2.3 合格境外投资者要求

申请QFLP基金中的境外出资人，应具备下列条件:

（1）在其申请前的上一会计年度，具备自有资产规模不低于五亿美元或者管理资产规模不低于10亿美元
；

（2）具有健全的治理结构和完善的内控制度，近两年未受到境内外司法机关和相关监管机构的处罚；

（3）应主要由境外主权基金、养老基金、捐赠基金、慈善基金、投资基金的基金（FOF）、保险公司、
银行、证券公司及其市备案办认可的其他境外机构投资者组成；

（4）每个境外出资人至少在QFLP基金中出资1000万美元以上；

（5）境外出资人或其关联实体应当具有5年以上相关的投资经历；

（6）试点工作要求的其他条件。



1.2.4 投资限制

在以下范围内禁止投资：

（1）在国家禁止外商投资的领域投资；

（2）在二级市场进行股票和企业债券交易，但所投资企业上市后，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所持股份不在
此列；

（3）从事期货等金融衍生品交易；

（4）直接或间接投资于非自用不动产；

（5）挪用非自有资金进行投资；

（6）向他人提供贷 款或担保；

（7）法律、法规以及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设立文件禁止从事的其他事项。

1.4 设立程序

（1）试点初审。申请参与试点的QFLP基金管理人或QFLP基金，由QFLP基金管理人将相关材料提交至市
发展改革委，自收到完整申请材料之日起，市发展改革委召集市备案办成员单位于10个工作日内进行评
审。经评审符合试点要求的，由市发展改革委上报主管市领导同意后，市发展改革委通知申请企业可以
参与试点。

（2）工商注册。通过初审的QFLP基金管理人或QFLP基金，须在同意参与试点后6个月内按照要求完成Q
FLP试点企业出资协议的签署，并完成QFLP试点企业的工商注册登记手续，过期须重新申请试点资格。

（3）试点认定。通过初审的QFLP试点企业，由相应的QFLP基金管理人将相关材料提交至市发展改革委
。自收到完整申请材料之日起，市发展改革委召集市备案办各成员单位于10个工作日内进行试点资格和
结汇限额的评审。经评审符合试点要求的，由市发展改革委上报主管市领导，经过主管市领导审核同意
后，市发展改革委向申请企业出具试点企业的认定文件。

（4）托管。试点企业获得认定文件后，与托管银行签订托管协议；并在获得试点资格起30日内，向国家
外汇管理局天津分局申请办理外汇登记及外汇专用账户的开立手续。

 1.5 备案

试点企业须在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3个月内向市备案办及其相关部门提交业务报告、托管银行有关资金托
管报告和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年度财务报告，并在每个季度初报告上一季度投资运作过程中的重大事件
，重大事件主要包括：

（1）外资股权投资企业投资；

（2）外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投资；

（3）修改合同、章程或合伙协议等重要法律文件；

（4）高 级管理人员的变更；



（5）所委托的外商股权投资管理企业的变更；

（6）增加或减少注册资本（认缴出资）；

（7）分立与合并；

（8）解散、清算或破产；

（9）市备案办要求的其他事项。

QFLP是境内股权投资的重要渠道，相对于外商投资性公司，QFLP管理企业组织形式更便利，更灵活。
自2010年上海率先推出试点以来，QFLP试点政策已在全国十几个地区落地，包括海南、深圳、珠海、上
海、重庆、青岛等。通过各地的QFLP试点办法来看，目前各地区的QFLP政策差异主要体现在对管理企
业的要求，包括管理企业的组织形式、注册资本、高管与股东的资质要求以及对QFLP基金的要求，包括
认缴（实缴）出资额、投资者、投资范围、禁止事项等。 了解更多地区QFLP试点政策及试点设立事项
，可以咨询腾博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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